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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高中及高職教育組李秀鳳提供） 

立法院院會今（27）日三讀通過「高級中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教育部蔣偉寧

部長表示，這是我國教育發展新的里程碑，感謝馬總統、江院長宜樺、王院長金平及立法委

員的支持。本法之制定，配合高級中等教育發展需要，整合現行「高級中學法」及「職業學

校法」之規定，並為 103 學年度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提供法源依據。 

 

教育部為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擬具本法草案並積極推動立法；本法草案經行

政院 101 年 3 月 22 日討論通過，並經立法院委員會 101 年 5 月 21 日審查通過，期間歷經多次

朝野協商後，於今（27）日經立法院第 8 屆第 3 會期第 1 次臨時會院會三讀通過，全案條文

共計 9 章 67 條。 

 

本法之重要特色如下： 

 

一一一一、、、、明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實質內涵及其實施之法源依據明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實質內涵及其實施之法源依據明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實質內涵及其實施之法源依據明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實質內涵及其實施之法源依據    

 

明定九年國民教育及高級中等教育，合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高級中等教育，依本法

規定，採免試為主，由學生依其性向、興趣及能力自願入學，並依一定條件採免學費方式辦

理。 

 

二二二二、、、、明定符合一定條件者免納學費明定符合一定條件者免納學費明定符合一定條件者免納學費明定符合一定條件者免納學費，，，，有效運用教育資源有效運用教育資源有效運用教育資源有效運用教育資源    

 

明定符合一定條件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可免納學費，但此免納學費之適用對象排除不具

有中華民國國籍、重讀或就讀未接受政府學費補助之私立學校者。另外亦明定學生符合免納

學費之條件時，公私立學校實際操作之方式；至於依本法新增之免學費經費負擔，由中央負

擔，但本法施行前已由各主管機關負擔、依其他法規由各該主管機關負擔及本法施行後因主

管機關變更，免納學費所需經費已移轉給該主管機關者，仍由各該主管機關自行負擔。 

 

教育部表示，因免學費政策設定適度補助條件所剩餘之經費，將調整用於高中職優質化、

精進高職教育發展、強化學生適性輔導、扶助弱勢學生、促進教師專業增能及活化教學等措

施。 

 

三三三三、、、、明定入學明定入學明定入學明定入學方式以免試為主方式以免試為主方式以免試為主方式以免試為主，，，，且名額比率設定且名額比率設定且名額比率設定且名額比率設定，，，，兼顧學校發展現況及公私立學校良性競爭兼顧學校發展現況及公私立學校良性競爭兼顧學校發展現況及公私立學校良性競爭兼顧學校發展現況及公私立學校良性競爭 

 



明定 103 學年度各就學區之免試入學總名額，應占核定招生總名額 75%以上，並逐年提

升，至 108 學年度應占 85%以上；103 學年度各校提供免試入學名額比率，不得低於該校核定

招生總名額 25%，其比率得逐年檢討調整之。另採學科考試分發之特色招生，應於免試入學

後辦理。  

             

有關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應屆畢業學生的直升名額，亦已入法明定。其中，國

立高級中等學校部分不得高於國民中學部應屆畢業學生人數的 35%；直轄市、縣（市）立高

級中等學校直升名額，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直升名額，103

學年度不得高於該校核定招生總名額之 60%（但附設國民中學部學生人數小於學校招生人數

者，不得高於國民中學部應屆畢業學生人數 60%），並採逐年漸進方式調整比率，至 108 學

年度不得高於 50%。 

  

四四四四、、、、職業學校類型統稱更改為職業學校類型統稱更改為職業學校類型統稱更改為職業學校類型統稱更改為「「「「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落實職業教育務實致用之精神落實職業教育務實致用之精神落實職業教育務實致用之精神落實職業教育務實致用之精神    

 

為彰顯職業學校強調務實致用、專業技能，及因應職業教育之發展現況與需要，將「職

業學校」定位為「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並明定其教育目標著重產業發展及強化學生專門

技術與職業能力。 

 

有關現行職業學校的校名，本法明定依其類型、群科類別，由主管機關定之。但在本法

施行前已設立的學校，可繼續沿用原校名。 

 

五五五五、、、、賦予學校組織及合聘教師的彈性賦予學校組織及合聘教師的彈性賦予學校組織及合聘教師的彈性賦予學校組織及合聘教師的彈性，，，，並明定進修學校及夜間部轉型為進修部並明定進修學校及夜間部轉型為進修部並明定進修學校及夜間部轉型為進修部並明定進修學校及夜間部轉型為進修部    

 

為落實學校本位管理，強化學校本位經營，兼顧學校類型、規模與屬性的特殊需求，增

訂學校得置副校長的規定，並賦予學校視其規模及業務需要設置處（室）等一級單位的彈性。

但教育部仍會訂定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的標準，以規範國立、直轄市立與縣（市）立高級中

等學校，以及公立與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的組織設置及人員編制均能符合一定標準，以維課程

及教學實施品質。 

 

另明定本法公布施行前所設之高級中等進修學校及夜間部，自本法施行之日起，應依本

法規定轉型為進修部；其已任職教職員工及已招收學生之權益，仍適用本法施行前之規定辦

理。 

 

本法分為「總則」、「設立、類型及評鑑」、「校長聘任及考核」、「組織及會議」、

「教職員任用及考核」、「學生資格、入學方式及就學區劃分」、「課程及成績考查」、「學

生權利及義務」、「附則」等 9 章，全文計 67 條；其條文內容要點如附件。依據本法第 67



條規定，本法除第 35 條至第 41 條有關入學方式及就學區劃分的相關條文，因須有前置作業

時間，故提前至 102 年 9 月 1 日施行外，其餘條文則配合實施期程於 103 學年度，即 103 年 8

月 1 日施行。 

 

另外，鑑於五專前三年相當於後期中等教育階段，因此本次立法院院會亦同步三讀通過

「專科學校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增修五專採免試為主的入學方式及五專前三年享有免學費

的規定，並與高級中等教育法同步施行。 

 

有關本法相關授權子法計 55 種，教育部表示，將儘速完成相關子法之訂定發布，並持續

務實推動各項配套方案及聽取各界建言，使 103 學年度如實如質順利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高級中等教育法條文內容要點高級中等教育法條文內容要點高級中等教育法條文內容要點高級中等教育法條文內容要點 

一、高級中等教育應接續九年國民教育，其與九年國民教育合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並採

免試入學為主，及依一定條件採免學費方式辦理。（第一條及第二條） 

二、高級中等學校與其分校、分部之設立、變更或停辦之相關規範。（第四條） 

三、高級中等學校分為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及

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第五條） 

四、高級中等學校得設國民中學部、國民小學部；為提供已受國民教育者繼續學習之教育機

會，得設進修部。（第七條及第八條） 

五、高級中等學校為配合產業發展，提供學生職場實作學習及產學合作，得辦理建教合作；

另為提供終身學習之需求，得辦理推廣教育。（第十條） 

六、高級中等學校應定期進行自我評鑑；各該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學校評鑑。（第十一條） 

七、各該主管機關得指定或核准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全部或部分班級之實驗教育；為保

障學生學習權，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得辦理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 

八、高級中等學校校長之任期、遴選、連任與現職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未獲遴聘，或因故

解除職務及年度成績考核規定。（第十四條至第十七條） 

九、高級中等學校一級單位、二級單位與其主管、輔導處（室）、圖書館、人事管理機構、

主計機構之設置規定，並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高級中等學校之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

準。（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 

十、高級中等學校設校務會議，並得經校務會議議決後設各種委員會。另為使家長參與教育

事務，應設學生家長會。（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七條） 

十一、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應為專任，因校際合作、課程需要或有特殊情形者，學校得與他校

合聘教師。（第二十八條） 

十二、高級中等學校得置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具有實際經驗人員，擔任專業或技術科目之

教學。（第二十九條） 



十三、為增進教師專業素養，提升教學品質，各該主管機關應對所屬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

辦理年度成績考核，並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相關事項之辦法。（第三十三條） 

十四、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多元入學以免試入學為主，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得就部分名額

辦理特色招生。另各就學區及各校提供之免試入學總名額，及附設國中部應屆畢業學生之直

升名額，皆應符合一定之比率規定。（第三十五條） 

十五、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入學方式，未依本法規定，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其學生不適用

第五十六條免學費之規定。（第三十六條） 

十六、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免試入學，免考入學測驗。申請免試入學人數超過各該主管機關核

定名額者，其錄取方式，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訂定，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除得以

學生在校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領域之學習領域評量成績及格與否作為比序項

目外，其他在校學習領域評量成績均不得採計。但技術型及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有特殊招生

需要，擬具課程計畫、招生計畫、名額及免試入學方式，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七條） 

十七、高級中等學校辦理特色招生之方式、申請條件及程序等事項。（第三十八條） 

十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自行或會同其他主管機關考量行政區內或跨行政區各校

新生入學來源、區域共同生活圈、交通便利性、學校類型及分布等情形，規劃高級中等學校

就學區。（第三十九條） 

十九、多元入學招生方式與對象、實施區域、範圍與方法、就學區之劃定原則與程序、各該

主管機關與學校之組織分工、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入學方式不受限制之學校、其範圍、辦理方

式、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

之。（第四十條） 

二十、為保障各類特種生之升學權益，明定各類特種生身分及其他有關入學重要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四十一條） 

二十一、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修業年限，及增減或延長修業年限之規定。（第四十二條） 

二十二、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各類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課程綱要之研究發展事項，由

國家教育研究院辦理之。另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應加強通識教育、實驗及實習。（第四

十三條及第四十四條） 

二十三、明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之成績考查學習評量、畢業條件、學籍管理、國外學歷採認

之辦法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四十五條至第四十七條） 

二十四、明定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之審定、編定及選用機制。（第四十八條及第四十九條） 

二十五、明定高級中等學校應訂定學生獎懲規定，對學生學業、獎懲有關規章研訂之會議，

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參加，並得邀請其列席校務會議，另應輔導學生成立自治團體及

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第五十一條至第五十五條） 

二十六、明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依一定條件免納學費，學校得收取雜費、代收代付費、代辦

費等必要費用；政府補助經濟弱勢學生補助、辦理就學貸款及學校辦理學生團體保險等事項。

（第五十六條至第五十九條） 



二十七、明定高級中等學校有違反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之規定或有違反學生五育均衡或適

性發展之情事、合格教師員額不足、向學生收取費用違反規定之相關罰則。（第六十條） 

二十八、公立高級中等學校編列公務預算者，其相關收入及支出，得設置專帳以代收代付方

式執行，其賸餘款得滾存作為改善學校基本設施或充實教學設備之用。（第六十一條） 

二十九、本法公布施行前所設之高級中等進修學校及夜間部，應於本法施行之日，轉型為進

修部；本法施行前已獨立設立或大學校院附設之進修學校，其招生、變更、停辦及相關事項，

依本法之規定辦理。（第六十四條） 

三十、國防部設立之高級中等學校，準用本法之相關規定。（第六十五條） 

 

  


